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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经开字〔2021〕29号
江西新余袁河经济开发区企业”园区贷”
管理办法

为支持园区企业发展，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，结合园区发展规划，特制定江西新余袁河经济开发区企业“园区贷”管理办法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一.袁河经济开发区“园区贷”的企业准入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1.企业必须注册落户在袁河经开区，受益单位归属于袁河经济开发区；
2.企业必须拥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，且具有合法、有效的营业资质；
3.企业原则上连续正常生产经营两年以上，申请园区贷时属于正常生产状态，企业订单充足，利润稳定增长，具有持续经营能力，资产负债率低于50%，有合法还款来源，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；
4.企业借款用途明确、合法、符合我国政策法规；
5.企业无金融债务诉讼及其他重大诉讼，且企业及关联企业、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股东及其配偶无未结清不良贷款和未结清欠息信息；未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；
6.企业上年度已缴纳税收总额不低于5万元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，税务信用评级B级以上。单个企业申请园区贷的融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00万,最高不超过500万；
7.企业必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方向；企业办理了环评许可，生产经营过程中，符合环保工作的各项要求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，积极配合园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环保和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要求，未出现环保和安全生产事故；
8.土地闲置率低于40%;

9.企业无拖欠政府各项款项；
二.申报流程
1.企业向新余祥瑞建设公司，担保公司，银行提出贷款申请；
2.收到企业申请后，由银行对企业进行调查；祥瑞公司，担保公司根据银行的调查结果，各自审核；
3.园区行政服务部，财税金融部，工程建设部，资产部对企业环保，安全，税务，社保，土地闲置率，企业欠款等情况职能部门应出具意见;
祥瑞建设公司向银行提交《渝水区（袁河经开区）小微企业＂园区贷＂业务客户推荐表》；
审核通过后，担保公司出具巜放款通知书》；
6.银行协助担保公司与企业的法人，实际控制人，股东及其配偶完善担保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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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   
渝水区（袁河经开区）小微企业

“园区贷”业务客户推荐表
	贷款申请单位
(印章)
	

	申请银行
	

	公司注册地址
	
	企业
类型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注册资本
	
	成立时间
	

	主要社会职务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	传真
	

	公司主要业务
	主营业务：

	
	所属行业：

	最近财务状况
年
(单位：万元)
	资产总额
	
	销售额
	

	
	负债总额
	
	利润总额
	

	
	净资产
	
	纳税额
	

	
	固定资产
	
	一年内到期债务
	

	
	贷款余额
	
	其他债务
	

	关联公司情况
	□股东公司家，子公司家，其他公司家  □无关联公司

	以往贷款情况
	贷款银行
	共      家银行
	现有贷款余额
	合计     万元

	
	贷款类型
	□中长期贷款
□短期贷款
	贷款逾期记录
	□有   
□无

	申请贷款金额
	万元
	申请贷款期限
	月

	贷款资金用途
	□营运资金        □项目建设(项目)
□其他()

	意向贷款风险缓释措施(在选项前打“√”)

	□自有资产抵押
	□土地        □厂房       □住宅、写字楼    □机器设备  □其他

	□保证担保
	□第三方担保       □股东担保         □其他

	□其他担保措施
	□政府风险补偿金      


	园区行政服务部门意 见
	
签字  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园区财税金融部门意 见
	
签字  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园区工程建设部门意 见
	
签字  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园区资产运营部门意 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  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园 区

意 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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